投诉问题办理情况公示表
[bookmark: _GoBack]公示单位：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　　 2021年5月7日
	投诉问题
	受理编号：D2YN202104300043
投诉问题：昆明市晋宁区二街工业园区云南中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磷石膏废渣堆场废渣随雨水冲刷排入外环境；磷化集团工业废气扰民；双江恒泰橡胶工业有限公司气味难闻，严重扰民。

	核实情况
	2021年5月1日，由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牵头，联合晋宁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二街镇人民政府进行了现场核实。经核实：
1.针对投诉人反映：“云南中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磷石膏废渣堆场废渣随雨水冲刷排入外环境”情况，经现场核实，该反映情况不属实。
投诉反映的云南中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位于晋宁工业园区二街基地，已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取得排污许可证。该公司主要从事磷酸一铵生产，建有露露竹磷石膏渣场（经纬度坐标：E102°31′25″N24°42′51″）和大山塘磷石膏渣场（经纬度坐标：E102°31＇04〃  N24°42＇43〃），其中露露竹磷石膏渣场已闭库并完成覆土植被恢复治理，现仅有大山塘磷石膏渣场正在使用，该渣场库容136万立方米，排堆方式：干基堆放，渣场外围建设有截洪沟，用于截流下雨时渣场外围的地表汇流，渣场内建有导排管，用于收集下雨时渣场内的地表汇流进入渗滤液收集池，渣场西边建有一个容积4.7万立方米的渗滤液收集池，收集池采取三层土工布，三层防渗膜的防渗措施，渣场设置有淋溶液回喷系统，将渗滤液收集池内的渗滤液回喷到渣场内用于洒水降尘。现场核实时，未发现渣场内磷石膏随雨水冲涮至外环境的情况，反映情况不属实。
核实人员已现场要求云南中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加强对磷石膏渣场的日常管理，特别是在雨季来临前强化对截洪沟、导排管、渗滤液收集池及渗滤液回喷系统的检查维护，确保各设施的正常运行。
2.针对投诉人反映：“磷化集团工业废气扰民”情况，经现场核实，该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投诉人反映的“磷化集团”实际为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磷化工事业部，该事业部位于晋宁工业园区二街基地，主要从事饲料级磷酸氢钙生产，已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的生产废气主要为：硫酸装置尾气、磷酸装置尾气、饲料级磷酸氢钙尾气，均配套建设有污染物防治设施。硫酸装置尾气经两转两吸和纤维除雾器处理由高约100米的排气筒外排，建有在线监测设备（CEMS系统）并与昆明市监测中心联网，磷酸装置尾气经文丘里和洗涤塔处理后由2个高约40米的排气筒外排，饲料级磷酸氢钙尾气经文丘里和洗涤塔处理后由4个高约40米排气筒外排，现场核实时，该事业部正在生产，各台（套）污染物防治设施均正常运行，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已委托第三方具备检测资质的检测单位于2021年5月2日对该事业部废气排放口开展了废气检测，目前正在等待出具《检测报告》。
3.针对投诉人反映：“双江恒泰橡胶工业有限公司气味难闻，严重扰民”情况，经现场核实，该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投诉人反映的“双江恒泰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全称为云南省双江恒泰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位于晋宁工业园区二街基地，主要从事工业用橡胶输送带生产，已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取得排污许可证，因该公司生产原料主要为橡胶，生产过程中在炼胶和硫化工序均有废气产生，并带有臭味，该公司按环评要求主要采取加强通风、稀释扩散及厂区绿化等措施降低恶臭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现场核实时，该公司因五一节日放假未生产，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计划待该公司恢复生产后，及时委托第三方具备检测资质的检测单位对该公司开展无组织臭气检测。
由于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磷化工事业部和云南省双江恒泰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位于晋宁工业园区二街基地内，晋宁工业园区二街基地是以化工企业为主的工业基地，基地内企业较多，并以废气排放为主，园区内仍有村庄尚未搬迁，村庄的周边磷化工、废油处置、防水材料、橡胶生产企业较为集中，且距离村庄较近，加之二街基地地处西南——东北向的山洼，地势西南低东北高，常年盛行东北风和西南风向，特别是阴雨天气和夜晚期间，由于受特定气象条件影响，大气污染物扩散较慢，园区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在园区内不断集聚，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涉及上述2家企业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核实人员已现场要求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磷化工事业部、云南省双江恒泰橡胶工业有限公司，日常加强对各台（套）污染物防治设施的日常管理维护，确保设施正常运行，各类污染物经污染物防治设施有效收集处理后，达标排放。

	办理情况
	1.针对云南中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部分物料堆放不规范问题，该公司已按要求立即对堆放不规范的物料开展了整改，现物料已采取了遮盖措施，整改已完成。
2.针对云南省双江恒泰橡胶工业有限公司硫化工序废气未经处理呈无组织排放问题整改尚未完成问题，该公司正在加快整改工作推进进度，现已完成污染防治设备安装和管道连通，待5月8日恢复生产后就组织设备调试，调试通过后将及时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废气检测。
3.针对云南省双江恒泰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因停产，无法开展无组织臭气检测问题，现场复查时，该公司因五一放假仍未恢复生产，经调查了解，该公司因生产原因调整了复产计划，将原定5月6日复产日期调整为5月8日复产，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已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在该公司恢复生产后立即对该公司开展厂界无组织臭气检测。

	办理单位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

	主要工作成效
	云南中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已按要求对堆放不规范的物料采取了遮盖措施，整改已完成。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于2021年5月2日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对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磷化工事业部废气排放口开展了废气检测，目前正在等待出具《检测报告》。
云南省双江恒泰橡胶工业有限公司正在加快推进硫化工序废气未经处理呈无组织排放问题的整改工作，该公司5月8日恢复生产后，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将立即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对该公司开展无组织臭气检测。

	公示说明
	　　现将该投诉问题办理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地址：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办北苑路21号，邮箱：jnhbjb@163.com）。联系人员及电话：何伟，15925165712



